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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山水文苑项目S7地块（不含2号楼、8号楼、9号楼、10号楼）施工图审查合同
补充协议
成本代码：020405
合同编号：LCS7-QQ-024-001
甲方（委托单位）: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乙方（审图单位）:洛阳新乾建设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2023年10月   日

甲方（委托单位）：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24MA9FJURUXE

乙方（审图单位）：洛阳新乾建设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35624938984
鉴于：
1.甲方、乙方于2021年12月签订了编号为LCS1-QQ-024《栾川山水文苑项目S7地块（不含2号楼、8号楼、9号楼、10号楼）施工图审查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

2.因栾川山水文苑项目S7地块施工图（除2#8#9#10#外）图纸需重新设计，乙方已完成的栾川山水文苑项目S7地块（除2号楼、8号楼、9号楼、10号楼）施工图审查已经无法使用。

现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以下协议：

一、乙方已完成（含审查中）的原S7地块（除2号楼、8号楼、9号楼、10号楼）施工图审查服务，双方确认服务费用计算标准为181568.84㎡*1.15元/m2=208804.17元，但是经协商确定最终支付金额为12.5万元，即就乙方已完成的原合同的服务，甲方仅需向乙方支付人民币12.5万，除此之外，甲方无需向乙方或第三方支付任何费用，该款项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完成且收到乙方开具的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一次性支付。

二、乙方承诺：按照原合同的约定（包括但不限于工期、权利义务等条款）继续对栾川山水文苑项目s7地块重新出具的施工图进行审查。

三、其他

1、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以本补充协议为准。 

2、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柒份，甲方执伍份、乙方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  方：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乙  方： 洛阳新乾建设工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2023年 10月 23 日            签订日期：2023年 10 月 23 日
[image: image1.jpg]

